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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地下空间因多次新建或改建以及各种

地下管线的开发利用，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建设

工程合同示范文本中提出建设单位应承担基础资料错误

造成的责任，但往往在签订合同专用条款中却要求承包

人自行勘察地下管线和障碍物，并将相关费用纳入报价

中，这种情况极大的增加承包人的风险。为规避此类风

险，我们应力图在合同谈判阶段遵循示范文本的通用条

款。但如若实在无法扭转承包人踏勘了解的局面，那么

在中标后就务必全面了解与梳理相关信息，防止破坏管

线事故的发生。本文将以杭州某超高层基坑施工阶段的

地下管线核查与处理实例为案例，介绍整个事故发生的

始末，总结如何处理该事故及如何规避风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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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背景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

2020-0216）第2.2.2条提供工作条件第三款：发包人应

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工作条件。专用合同

条件对此没有约定的，发包人应负责提供开展本合同相

关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

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文物、化

石及坟墓等的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第2.3

条提供基础资料“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和《发包人

要求》中的约定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及工程实施所必

需的毗邻区域内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

信、广播电视等地上、地下管线和设施资料，气象和水

文观测资料，地质勘察资料，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

下工程等有关基础资料，并根据第1.12款[《发包人要

求》和基础资料中的错误]承担基础资料错误造成的责

任。”

上述资料表明，在合同专用条款未进行明确的情况

下，发包人应负责提供相关地下管线资料，负责协调处

理地下管线，并承担相关费用。但通常发包人在招标文

件的合同专用条款上会要求，由承包人自行踏勘了解地

下管线及地下障碍物，费用在报价中考虑。故在投标阶

段应详细了解项目所在地块的原始用途，并调取相关管

线资料。在合同谈判阶段，应据理力争按示范文本的通

用条款执行。若实在无法扭转承包人踏勘了解的局面。

则更应在中标后全面了解梳理相关信息，避免发生破坏

管线的事故发生。

二、地下管线、障碍物信息获取渠道

1、随着因管线破坏导致事故发生事件的增加，各

地都逐步成立了管线管理的主管部门，通常设在住建主

管部门。故项目中标后应以建设单位的名义调取项目红

线范围内及周边的地下管线信息。

2、联系各市政公用单位，调取周边的地下管线信

息。包括电力、燃气、给排水、电信、联通、移动、国

防光缆等。

3、现场的核查，根据上述管线资料信息对相关管

井进行核对核查，位置标高等信息是否一致符合。

4、鉴于上述调取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准确、齐全。

建议最终由建设单位牵头出面组织邀请相关的市政公用

单位召开专题会议，明确管线种类、材质、走向、标高

等，并形成会议纪要，作为后续设计文件、施工方案编

制的依据。

三、案例分析（以杭州某商业办公楼为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4213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6.03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5.98万平方米。

为3栋28层主楼和2层裙房组成的高层综合办公楼。地下

室为三层（局部二层），主要功能为汽车库、自行车

库、食堂、设备用房。

本项目于2021年7月27日领取施工许可证，8月1日

正式开工建设。地下室西侧三层区域基坑外围围护采用

TRD+型钢工艺，TRD深度约32.5m，型钢长度约为29米，

地下室西侧二层区域基坑外围围护采用TRD+型钢工艺，

TRD深度约30m，型钢长度约为21米，南侧基坑外围护采

用三轴水泥搅拌桩+型钢工艺，三轴水泥搅拌桩深度约

为25m，型钢深度约为21.6m。

（二）事故发生始末

2021年12月1日三轴水泥搅拌桩+型钢已施工至西南

角，该处东西向位于离用地红线最近处为7.8m，南北

向离用地红线最近处为17m。2021年12月2日上午管理

人员发现该处出现塌陷现象，坍塌范围2m×0.85m×5m

（深），坍塌土方量约8.5m³。同时出现污水异味，经

各方会商后，即报建设单位和水务公司。水务公司立刻

派人至现场查看，判断认为施工可能遇到了污水总管。

根据水务公司初步判断结果，结合现场情况，EPC

单位和全过程咨询单位立刻启动了应急预案，主要落实

了以下工作：

1、通知围护设计单位判断技术应急处理方案；

2、为保护西侧开元名都变的安全，连夜设置土体

位移和水位监测孔，做好开元名都变周边的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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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发现的管道

3、联系物探单位对该区域管线进行探明，要求

2021年12月3日上午进场开展工作；

4、连夜落实坍塌区域机械设备、临时设施转移至

安全区域（20米范围内）；

5、落实坍塌区域临时围护、设置警示牌和夜间照

明并落实专人值守；

6、成立了以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为双组长的应急

小组，主要负责技术管理、现场管理、对外协调工作；

（三）原设计文件与管线相关的关系

根据管线办提供的管线位置结合6月10日管线协调

会议纪要，施工图设计和围护设计按“西侧红线范围存

在一处供水管线为原五月红的用户管可作废弃处理但需

向水务部门履行相关手续”考虑，以用地红线为基准相

关退让尺寸如下：

1、基坑围护外边缘距离用地红线3.35m，

2、地下室外墙外边线距离用地红线4.85m

3、三轴水泥搅拌桩围护外边线离用地红线3.73m。

具体关系图如下所示：

（四）施工情况

项目南侧三轴水泥搅拌桩于 11 月 2 日正式开始施工，现整个三轴水泥

搅拌桩+型钢仅剩余 4米未施工；TRD+型钢于 10 月 8 日正式开始施工，现尚

剩余 99 延长米未施工。按照每日施工 6延长米的进度，预计尚需 17 天完成。

11 月 8 日 TRD机械在基坑西侧施工时遇到了地下障碍物，为保障后续施

工的顺利进行，项目组织机械对西侧围护施工区域进行了地下不明物质勘探，

11月 14 日勘探发现一条直径 600mm，埋深为 2m的管道，经联系水务公司，

确认为已废弃管道。11 月 26 日晚勘探发现在原地面以下 2m 处发现为一条水

泥管，该管直径约 600mm，前后二次基本处于同一直线（符合 6月 10 日会议

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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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对管线图，该管道与上述不明用途、管径、标

高的管道图示位置基本吻合，故初步判断该废弃管即为

上述管线图上标明的管道。

（五）过程管理工作

1、12月2日晚水务公司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会议

明确由水务公司负责研究破损上下游临时驳水方案。为

保护周边土体继续下沉堵塞管道，同时为防止迎宾路开

关站下沉，由项目实施相关单位负责研究落实临时土体

加固的保护方案。12月3日上午已会同基坑围护设计单

位、基坑检测单位、物探单位等相关单位对临时保护措

施进行了会商，初步方案在沿渗漏管道两侧临时采用拉

森钢板桩支护，桩长为15m。在拉森桩施工后布置沉降

观测点等相应监测项目。12月3日下午项目实施相关单

位提供了周边土体临时加固保护方案给水务公司。

2、12月3日晚水务公司再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水

务公司鉴于目前破损处周边土体比较稳定，考虑临时拉

森桩打拔施工带来新的土体扰动和临时围护与以后维修

的基坑围护可能存在冲突，水务公司建议临时围护暂不

实施，要求和正式维修围护合在一起施工。首要任务是

探明管线的实际位置，为后续维修基坑围护设计提供必

要依据。

3、12月4日下午，经过现场的探勘，已探测到污水

管具体位置，并经水务公司确认该管道为直径为1800mm

的污水管。

4、由我司出具了维修的基坑围护设计方案，由振

丰建设实施基坑围护施工，土方开挖、具体维修由水务

公司委托施工单位实施。因为项目留存在上述资料，表

明我方已尽到了相关职责，最终相关围护及维修的费用

大致200万元由建设单位承担。

四、总结

 1、做好设计与施工的交底工作。地下管线的一旦

发生破坏，带来的影响无法估计，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

损失和工期损失。故应在了解到相关管线信息后召开专

门的设计交底会和施工交底会，对相关单位进行交底，

进行风险的分散和转移。

2、明确清晰我方在合同约定中管线核查、处理的

责任界限。

3、开好设计交底和施工交底会议，核查后续的设

计文件和施工方案。

4、留存好相关的过程资料，如过程中的处置照

片、联系各单位现场查看的照片、工程量的签证等。

5、及时的根据合同的约定发起工期费用的签证索

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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